
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方案主要内容

（2022 年统计年报和 2023 年定期统计报

表）
一、调查目的

全面、准确、及时了解全国和各地区城乡居民收入、消

费及其他生活状况，客观监测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和不同收入

层次居民的生活质量，更好地满足研究制定城乡统筹政策和

民生政策的需要，为国民经济核算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权重

制定提供基础数据。

二、调查对象和范围

住户调查对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住户，既包括城

镇住户，也包括农村住户；既包括以家庭形式居住的户，也

包括以集体形式居住的户。无论户口性质和户口登记地，中

国公民均以住户为单位，在常住地参加本调查。

三、调查内容

分省住户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居民现金和实物收支情况、

住户成员及劳动力从业情况、居民家庭食品和能源消费情况、

住房和耐用消费品拥有情况、家庭经营和生产投资情况、社

区基本情况以及其他民生状况等。

分市县住户调查中的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汇总指标

的名称、分类标准、计算方法必须与本方案规定一致，其他



记账项目、问卷项目、汇总指标在不影响收支汇总指标的情

况下可适当简化，但必须与汇总指标体系的分类标准保持一

致。

四、调查方法

住户调查采用日记账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采集数

据。其中，居民现金收入与支出、实物收入与支出等内容主

要使用记账方式采集。住户成员及劳动力从业情况、住房和

耐用消费品拥有情况、家庭经营和生产投资情况、社区基本

情况及其他民生状况等资料使用问卷调查方式采集。为了提

高调查配合度、减轻调查负担、增强抗干扰能力、改进调查

效率，国家统计局使用住户调查应用系统，推广电子化数据

采集方式。

五、调查组织方式

住户调查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分省住户调查，以省、自

治区、直辖市（以下简称省）为总体进行抽样。二是分市县

住户调查，以市、地、州、盟（以下简称市）及以县、区、

县级市、旗（以下简称县）为总体进行抽样。

国家统计局统一领导住户调查，负责制定调查方案，组

织调查实施，监督调查过程，审核、处理、汇总调查数据，

发布全国和分省城乡居民收入、消费和生活状况数据。



国家统计局各调查总队负责组织分省住户调查工作，牵

头负责本地区分市县住户调查工作，省级统计局积极配合做

好调查制度布置以及数据发布等相关工作。

各级统计调查部门应按照本方案规定，认真组织实施调

查，确保调查数据质量。

六、统计资料的报送和公布

分省调查样本的基础数据由各调查市、县通过住户调查

应用系统直接上报各调查总队，经调查总队审核后上报国家

统计局。分市县调查中的扩充样本由调查市、县上报调查总

队。

按自上而下的顺序依次发布国家、省、市、县数据。全国

和分省数据由国家统计局发布。季度资料于季后通过新闻发

布会、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年度资料除上述途径外，还在

次年通过统计公报、《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住户调查年

鉴》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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